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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池县人民政府
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清单

单位全称 盐池县医疗保障局 规范简称 医保局

加挂牌子 无 办公时间

夏季：上午：8：30 -12:00

下午：2:30—6:30

冬季：上午：8：30 -12:00

下午：2:00—6:00

单位级别 正科级 负责人 王永鲜

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机构设置 内设岗位 3 个

办公地址 盐池县花马池镇盐州南路 75 号 联系电话 0953-6012029

主

要

职

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医疗保障的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，研究拟订全县医疗保险、生

育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发展规划、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及自治区、吴忠市具体实施办

法，拟订全县具体实施办法，监督管理全县医疗保障基金，建立健全全县医疗保障

基金安全防控机制，推进全县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。

（三）贯彻落实自治区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，完善动态调整和全县调剂平

衡机制，统筹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标准，落实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

遇调整机制。组织实施全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。组织落实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待

遇政策。

（四）贯彻执行自治区城乡统一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

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。

（五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

收费、自治区综合性二级甲等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

策，建立医保支付、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，推动建立以市场为主

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，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。

（六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药品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，完

善全县药品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台建设。

（七）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，建立健全医疗

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，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

疗费用，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八）负责全县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工作和公共服务体系、信息化建设。组织实



- 2 -

施全县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。建立健全全县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。

（九）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。定期研究部署本部门安全生

产工作，协调解决医保部门的重大安全生产问题。

（十）承担医保领域内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职责任务，负责人才培养、引进、使

用、管理、评价、激励等工作。

（十一）完成县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十二）职能转变。盐池县医疗保障局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、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，建立健全覆盖全民、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

疗保障体系，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、安全可控。推进全

县医疗、医保、医药“三医联动”改革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、减轻医药费

用负担。

（十三）与盐池县卫生健康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盐池县卫生健康局、盐池县医

疗保障局在医疗、医保、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衔接，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

同推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。


